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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1372  
 

 

本公告乃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
中國碳中和」)作出之自願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之最新消息。 

 

近期，本集團發現有單位和個人冒用本集團名義大肆宣傳名為“中碳 CCNG”理財產品的移動
應用等開展非法活動。他們在網路和其他平臺上惡意冒用本集團名稱、品牌圖示，仿造本集團
公章和高管簽名，未經授權濫用本集團官方網站宣傳資料等，通過該應用利用多級行銷或傳銷
模式，誘導投資者邀請其他人加入，承諾高額回報。這對本集團的權益和聲譽造成嚴重損害。 

 

本集團特發表如下聲明： 

一、凡冒用本集團名義開展活動的，本集團將通過法律途徑追究到底。 

二、非本集團官方網站發佈的資訊和活動均與本集團無任何關係。 

三、本集團於2023年11月1日起向深圳、銀川、瀋陽等三地公安機關報案。 

四、冒用本集團名義的單位、個人操作手段如下： 

 

4.1、冒用身份及假造公章、證書、簽名：嫌疑人未經本集團許可，在“中碳CCNG”應用
上盜用本集團的英文名稱、圖示（Logo）以及本集團網站的簡介、新聞資訊、VI視覺系統。
企圖讓用戶誤以為其與本集團有官方合作或背書關係，擅自假造本集團公章，以本集團名
義與投資者簽訂合同；假造本集團證書，私自向投資者發放所謂“代理證書”，並冒用本
集團董事簽名。 

 

4.2、偽造移動應用、誘騙理財：“中碳CCNG”移動應用是一個涉及金錢投資的理財產品，
根據應用商店登記資訊，該移動應用是由寧夏豐越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開發，與受害者資
金往來是通過杉德支付網路服務發展有限公司。本集團鄭重聲明與上述公司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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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疑似傳銷操作、高收益承諾：利用多級行銷或疑似傳銷模式，誘導投資者邀請其他人
加入，承諾高額回報。為了在短期內獲得大量資金並承諾給予投資者高收益率。 

 

五、本集團提醒公眾及投資者提高警惕，如遇違法活動受到經濟損失時，請及時向公安機關報
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沙濤先生、鍾國興先生、邸靈先生及魯向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王安元先生, 汪家駟先生及戴凡博士。 


